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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附屬機構投資 

明       細  108 年 7 月 31 日  107 年 7 月 31 日 

翠華會館  $166,269,703  $169,332,661 

1.本校為增進教學研究及學生實習，經教育部臺教技(二)字第 1040012797 號

函核准設立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附屬機構翠華會館(簡稱「翠華

會館」)。 

2.本校撥付附屬機構營運資金及不動產、房屋及建築之情形如下： 

  撥付營運資金  撥付不動產、房屋及建築 

106/07/31 累積撥付金額  $4,030,000  $173,575,100 

106 學年度增撥附屬機構  3,000,000  0 

107/07/31 累積撥付金額  7,030,000  173,575,100 

107 學年度增撥附屬機構  0  0 

108/07/31 累積撥付金額  $7,030,000  $173,575,100 

3.本校於107及 106學年度分別認列附屬機構損失3,062,958元及3,112,942

元。 

 

(五)不動產、房屋及設備 
  107 學年度 

  期初金額  本期增加  本期減少  重分類  期末金額 

成     本           

土    地  $176,205,993  $0  $0  $0  $176,205,993 

土地改良物  177,003,000  0  0  0  177,003,000 

房屋及建築  1,595,101,072  4,060,000  0  27,900,000  1,627,061,072 

機械儀器及設備  857,556,147  45,435,683  56,791,133  1,035,492  847,236,189 

圖書及博物  100,369,547  1,336,000  0  0  101,705,547 

其他設備  126,482,042  4,970,252  3,789,705  (1,035,492)  126,627,097 

購建中營運資產  27,900,000  0  0  (27,900,000)  0 

  3,060,617,801  $55,801,935  $60,580,838  $0  3,055,838,898 

累 計 折 舊           

土地改良物  63,960,293  $6,176,290  $0  $0  70,136,583 

房屋及建築  430,155,411  26,990,842  0  0  457,146,253 

機械儀器及設備  663,429,489  62,869,853  56,100,939  945,891  671,144,294 

其他設備  104,767,132  6,114,754  3,789,705  (945,891)  106,146,290 

  1,262,312,325  $102,151,739  $59,890,644  $0  1,304,573,420 

淨      額  $1,798,305,476        $1,751,265,4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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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長期銀行借款 

明    細  108 年 7 月 31 日  107 年 7 月 31 日  備註 

信用借款       

台灣土地銀行  $27,386,667  $41,286,667  註 1 

減：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 (13,900,000)  (13,900,000)   

一年以後到期部份  $13,486,667  $27,386,667   

註：1.係新建綜合辦公大樓之貸款，奉教育部台技(二)字第 0950136765 號函

核備。借款期間自民國 95年 7月 31 日至 110 年 7月 31 日止按月付息，

自民國 95 年 10 月起每年分二期(3 月及 10 月)平均攤還本金，利息借

款餘額計付。 

    2.107 及 106 學年度長期銀行借款利率區間皆為 2.975%。 

 

(十一)權益基金 

1.107 及 106 學年度變動明細如下： 

 107 學年度 

 指定用途 

權益基金 

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  

  賸餘款權益基金  其他權益基金  合  計 

期初餘額 $0  $0  $1,454,194,361  $1,454,194,361 

類不動產淨額增(減)數 0  0  (1,207,132) (1,207,132)

期末餘額 $0  $0  $1,452,987,229  $1,452,987,229 

 

 106 學年度 

 指定用途 

權益基金 

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  

  賸餘款權益基金  其他權益基金  合  計 

期初餘額 $0  $0  $1,484,071,973  $1,484,071,973 

類不動產淨額增(減)數 0  0  (29,877,612) (29,877,612)

期末餘額 $0  $0  $1,454,194,361  $1,454,194,361 

2.本校依私立學校校法第 46 條及「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」

計算賸餘款後，截至107學年度及106學年度發生不足數分別為63,206,993

元及 27,233,635 元，已全數將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轉列累積餘絀，該不足

之數額需賴以後年度賸餘款彌補收支不足數。 

3.本校於民國 108 年 1 月 11 日辦妥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至 106 學年度，其

財產總值為 3,276,425,902 元。本校辦理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時，係以

財產原值未扣減折舊及攤銷部分辦理變更登記。 
 

(十二)累積餘絀 

摘       要  107 學年度  106 學年度 

期初餘額  $403,363,793  $373,347,710 

＋本期餘絀  8,992,901  138,471 

± 類不動產淨額增減數  1,207,132  29,877,612 

＝期末餘額  $413,563,826  $403,363,7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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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一
 

教
育
部
於
中
華
民
國

1
0
8
年

3
月

6
日
臺
教
技
(
二
)
字
第

1
0
8
0
0
3
1
7
8
7
號
函
示
中
華
科
技
大
學
有
缺
失
事
項
，
茲
就
本
學
年
度
改
善
情
形
說
明
如
下
：
 

項 次
 

缺
失
項
目

 
改
善
情
形
 

是
否
已

改
善
 

(
1
)
 

中
華
科
技
大
學
採
購
作
業
管
理
辦
法
第

3
條
，
採
購
係
指
地
以
外
之
工
程
定
作
、
財
物
買
受
、

定
製
、
承
租
及
勞
務
之
委
任
或
短
期
僱
傭
等
。
須
由
請
購
單
位
提
出
請
購
需
求
；
再
由
採
購
單

位
進
行
採
購
；
採
購
時
須
依
據
採
購
金
額
進
行
比
議
價
等
程
序
；
另
採
購
作
業
管
理
辦
法
內
之

自
購
款
年
度
預
算
採
購
方
式
及
權
責
劃
分
表
規
定
，
採
購
金
額

1
0
萬
元
(
含
)
以
上
至

1
0
0
萬
元

(
不
含
)
之
金
額
除
附
上
請
購
單
外
尚
須
檢
附
簽
呈
及
估
價
單
，
且
需
要

3
家
廠
商
以
上
比
議
價

或
獨
家
廠
商
。
經
抽
查
發
現
貴
校
附
屬
機
構
以
下
交
易
未
依
照
上
開
辦
法
進
行
比
價
程
序
：
未

依
據
採
購
辦
法
規
定
先
進
行
比
價
程
序
，
便
逕
行
續
約
。
 

學
年

度
 

傳
票

編
號
 

摘
要

 
金

額
 

1
0
6
 

1
0
6
1
1
2
1
0
0
0
4
 
支
附
屬
機
構
翠
華
會
館

1
0
6
/
1
0
/
2
7
~
1
0
6
/
1
2
/
2
6
和
運

租
車
公
務
車
租
金
(
3
6
-
1
~
2

期
)
 

1
0
7
,
6
1
9
 

  

經
詢
價
及
線
上
評
估
和
運
租
車
為
包

含
較
多
服
務
(
如
:
合
約
期
間
維
修
保

養
免
費
等
服
務
)
及
車
輛
保
險
，
因
該

車
輛
規
格
及
型
號
皆
為
校
方
線
上
評

估
後
金
額
較
符
合
學
校
條
件
之
廠

商
，
故
由
和
運
租
車
承
包
，
日
後
將
依

照
比
價
議
價
程
序
辦
理
。

 

 
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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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2
)
 

依
照
中
華
科
技
大
學
採
購
作
業
管
理
辦
法
第

3
條
，
採
購
係
指
地
以
外
之
工
程
定
作
、
財
物
買

受
、

定
製

、
承

租
及

勞
務

之
委

任
或

短
期

僱
傭

等
。

因
此

土
地

以
外

之
承

租
也

須
依

照
採

購
辦

法
進

行
，

須
由

請
購

單
位

提
出

請
購

需
求

；
再

由
採

購
單

位
進

行
採

購
；

採
購

時
須

依
據

採
購

金
額

進
行

比
議

價
等

程
序

；
另

採
購

作
業

管
理

辦
法

內
之

自
購

款
年

度
預

算
採

購
方

式
及

權
責

劃
分
表
規
定
，
採
購
金
額

1
0
萬
元
(
含
)
以
上
至

1
0
0
萬
元
(
不
含
)
之
金
額
除
附
上
請
購
單
外
尚

須
檢
附
簽
呈
及
估
價
單
，
且
需
要

3
家
廠
商
以
上
比
議
價
或
獨
家
廠
商
。
本
次
執
行
協
議
程
序

抽
查
發
現
貴
校
下

3
筆
交
易
未
依
照
內
控
辦
法
進
行
比
價
程
序
：
 

項 次
 

學
年

度
 

傳
票

編
號

 
摘

要
 
金

額
 

1
.
 

1
0
6
 

1
0
7
0
5
支

0
7
3 

支
雲
林
分
部

1
0
7
/
4
保
全
費

 
1
4
5
,
6
8
8
 

2
.
 

1
0
6
 

1
0
6
0
8
轉

0
3
7 

支
土

木
系

謝
宗

榮
老

師
與
永

盛
開

發
實

業
股

份
有

限
公
司

產
學

合
作

「
基

隆
市

政
府
鼓

勵
民

間
機

構
興

建
營

運
一
般

事
業

廢
棄

物
最

終
處

置
場
監

測
系

統
建

置
與

監
測

技
術
服

務
(
I
V
)
」
第

三
期
款

監
測
儀

器
費
及
業
務
費
等
」
。
 

1
9
7
,
8
8
0
 

3
.
 

1
0
6
 

1
0
7
0
2
支

0
2
9 

支
1
0
7
年
春
節
禮
品
 

1
9
0
,
5
0
0
 

 

1
.
本
校
保
全
皆
編
列
年
度
預
算
，
但
因

該
年
度
施
行
一
例
一
休
制
度
，
各
家
廠

商
皆
擬
全
面
調
漲
保
全
費
用
。
經
與
各

家
廠
商
口
頭
比
價
後
，
原

承
包
廠
商
報

價
N
T
$
1
6
5
,
7
2
0
元
(
每
月
)
仍
為
最
優

惠
價
格
之
廠
商
，
且
後
續
議
價
後
，
同

意
維
持
原
金
額

N
T
$
1
4
5
,
6
8
8
元
(
每

月
)
續
約
，
故
該
年
度
以
直
接
續
約
方

式
處
理
。
未
來
續
約
將
依

照
委
員
建
議

及
本
校
相
關
規
定
辦
理
。
 

 2
.
經
查
本
案
為
「
產
學
合
作
案
」
，
執

行
期
間
為
自

1
0
5
/
0
4
/
0
1
~
1
1
1
/
0
3
/
3
1
共

6
年
分

1
3

期
付
款
予
本
校
執
行
計
畫
，
並
簽
訂
合

約
書
，
依
據
合
約
書
第
三
條
第

5
款

「
本
計
畫
經
費
以
配
合
甲
方
(
永
盛
開

發
公
司
)
工
程
進
度
需
求
為
原
則
，
監

測
設
施
及
耗
材
經
費
之
使
用
，
得
排
除

適
用
乙
方
(
中
華
科
大
)
產
學
合
作
計

畫
相
關
採
購
作
業
流
程
規
定
。
」
 

 3
.
本
校
此
筆
費
用
未
依
照
內
控
辦
法

進
行
比
價
程
序
，
未
來
將

加
強
內
控
辦

法
之
執
行
。
 
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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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3
)
 

經
抽
查
貴
校
帳
列
土
地
所
有
權
狀
、
建
物
使
用
執
照
及
建
物
使
用
權
證
明
，
發
現
貴
校
未
取
得

校
內
「
電
機
館
」
支
建
物
使
用
執
照
。
電
機
館
係
屬
違
章
建
築
，
貴
校
已
依
據
本
部
臺
教
技
(
二
)

字
第

1
0
7
0
0
3
3
1
6
0
號
函
停
止
電
機
館
教
學
用
途
使
用
，
目
前
該
建
物
刻
正
辦
理
補
照
中
並
暫
時

作
為
倉
庫
使
用
，
預
計

1
0
9
年

1
2
月
前
補
照
完
成
，
請
依
限
盡
速
辦
理
。
 

本
校
未
取
得
建
築
物
為
電
機
館
，
目
前

已
呈
報
教
育
部
停
止
教
學
使
用
並
盡

速
補
照
。
 

是
。

 

(
4
)
 

依
「
學
校
財
團
法
人
及
所
設
私
立
學
校
會
計
制
度
之
一
致
規
定
」
第

4
0
條
規
定
，
學
校
法
人
及

所
設
私
立
學
校
會
計
基
礎
，
應
採
應
計
基
礎
。
 

本
次
執
行
協
議
程
序
時
，
經
詢
問
貴
校
會
計
人
員
得
知
貴
校
對
於
產
學
合
作
收
入
支
認
列
時
點

為
收
到
款
項
時
，
且
經
檢
視
貴
校

1
0
5
及

1
0
6
學
年
產
學
合
作
收
入
明
細
帳
，
亦
未
發
現
有
學

年
底
針
對
尚
未
結
案
之
產
學
合
作
收
入
依
應
計
基
礎
調
整
為
預
收
款
項
之
情
事
，
與
上
開
規
定

不
符
。

 

由
於
產
學
合
作
計
畫
案
的
計
畫
期
間

會
有
展
延
的
可
能
性
發
生
，
所
以
作
帳

時
均
採
現
金
基
礎
制
，
日

後
若
有
產
學

合
作
尚
未
結
案
，
將
針
對

尚
未
結
案
之

產
學
合
作
收
入
依
據
應
計
基
礎
將
已

認
列
之
產
學
合
作
收
入
調
整
為
預
收

款
項
。

 

是
。

 

(
5
)
 

依
據

「
中

華
科

大
合

約
程

序
管

理
書

之
注

意
事

項
」

，
貴

校
合

約
簽

約
代

表
為

校
長

或
授

權
代

理
人
，
不
得
以
個
人
名
義
為
之
。
經
抽
查
貴
校
租
賃
契
約
，
發
現
以
下

2
筆
租
約
係
由
貴
校
之

副
校

長
石

大
明

及
教

授
蘇

盛
竹

為
承

租
人

，
向

貴
校

資
管

系
講

師
孫

建
仁

先
生

承
租

，
承

租
用

途
係
作
為
貴
校
航
維
中
心
之
教
師
宿
舍
及
學
生
交
誼
廳
使
用
。
貴
校
已
於

1
0
7
年

1
1
月

2
6
日

以
學
校
名
義
並
由
校
長
郭
承
亮
為
立
約
人
向
出
租
人
重
新
簽
訂
租
賃
契
約
。
 

承
租
標
的
 

承
租
人
 

每
月
租
金
 

新
竹
縣
竹
東
鎮
沿
河
街

2
巷

2
2
號
一
樓
一
半
及
二
、
三
樓
全
部
 

石
大
明
 

2
0
,
0
0
0
 

新
竹
縣
竹
東
鎮
沿
河
街

2
巷

2
2
號
一
樓
一
半
及
四
、
五
樓
全
部
 

蘇
盛
竹
 

2
0
,
0
0
0
 

 

原
由
使
用
單
位
主
管
與
屋
主
簽
約
；
已

於
1
0
7
年

1
1
月

2
6
日
(
一
)
改
由
校
長

與
屋
主
簽
約
。

 

是
。

 






